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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屆第三次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0 日(星期四)下午 2: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會會議室（202 室） 

三、列席單位及漁業公司： 

農業部漁業署        呂技士紹葳 

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 余秘書子青 

四、出席理事：（應到九位，實到八位） 

  黃一茂、賴文華、謝鎮宇、柯宗志、蔡上義、劉銘復、蔡明豪、徐薇唐 

  請假：陳菁甫 

  出席監事：（應到三位，實到三位） 

  莊鎮華、陳奕璋、柯翔鐘 

五、主席：黃理事長一茂            記錄：張淑娟 

六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七、會務報告： 

(一)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（112.8.30）： 

案由 決議暨執行情形 

鼓勵外籍圍網船加入本會為贊助會

員，擬修改本會相關章程。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第八條第二款「他會會員或相關

國內外事業團體或外籍圍網相

閞漁船之公司或機構，認同本會

者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經理監事

會審查通過後，為贊助會員。贊

助會員得推派代表 1 人」 

台灣水產協會召開「第 30 屆第 2 次會

員大會」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適逢九月份本會國內外會議繁多，

俟接近開會日期時，無代表出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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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本會所屬會員公司踴躍派員參加

「2023 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」

會議。 

由於「國際勞工組織漁業工作公約

(C188)」之議題事關重大，理事長本

人會親自出席該會議，也希望各船

東重視該議題並出席參加會議，本

會工作人員將協助報名有意願參加

者。 

全國漁業團體賴清德後援會成立大會

相關事宜。 

由本會總幹事代表出席。 

(二)第六屆第一次鰹鮪圍網業務小組會議（112.10.13）： 

案      由 決議暨執行情形 

有關WCPFC技術暨紀律(TCC)會議及

熱帶鮪類工作小組(TTMW)與圍網漁

業相關議題報告事宜。 

報告內容洽悉。報告摘要如下：資

源評估顯示目前大目鮪資源還在健

康狀態；而黃鰭鮪有出現即將過漁

的跡象，SPC目前正重新檢視資料，

一旦確認有過漁現象，委員會將需

要採取進一步措施養護黃鰭鮪資

源。 

觀察員報告：一直以來，都有觀察

員報告指出圍網漁船涉嫌違規，然

而往往島國無法消化這麼多的觀察

員報告，且常經過很多年才提報漁

船違規，但經過多年，漁船船上人

員可能早就更替，導致無法回應當

時狀況。建議各船公司持續努力與

觀察員建立良好互動及溝通，避免

不必要誤會。 

集魚器禁漁期：集魚器禁漁期暫維

持原 7、8、9 三個月，惟島國已指

出，如延繩釣增加大目鮪限額，將

有必要減少禁漁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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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纏繞式集魚器：本次會議未有討

論，預估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，圍

網漁船應依照 ISSF標準，使用非纏

繞式集魚器。 

集魚器數量：島國不接受減少集魚

器數量，且認為 4IA 將於明年開始

執行，可進一步監控合作漁船的集

魚器數量，所以仍維持年施放數量

不超過 350 個。 

生物可分解集魚器：目前主張之意

見多希望推遲至 2026 年後再執行。 

集魚器資訊回報：島國將於 2024 年

1 月 1 日起執行 4IA，美國亦有提案

要求回報，島國和美國將試圖合併

提案。 

公海圍網努力量：我國目前有 95 公

海作業天數。本次會議有兩個提

案，一個是島國以 2012 年為基礎得

出之 2,300 天公海作業天數，並由所

有國家分配使用天數；另一個為韓

國提出的算式，亦以 2012 年為基

礎，惟公海天數係以公海+島國天數

再減去近年島國 EEZ 的使用天數，

該算法之公海天數將超過 1 萬天，

並由所有國家分配使用，惟該天數

將受限於 EEZ 的天數使用情形且將

持續變動。我國立場較偏向韓國提

出的算式(希望增加更多天數)，惟在

會議中無明顯表態支持或反對。 

研議避免漁船持續出走島國化辦法。 (一)如漁業署同意核發 EUCC、公海

天數使用，租船船主可同意提供

相關漁獲量資料給漁業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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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由於WCPFC的熱帶鮪類工作小

組主席將於 10月 20日提出新草

案，因此建議於新草案後，視內

容而定，再發問卷給全體會員，

集思廣益如何避免我圍網漁船

船數持續縮減的狀況，並提供漁

業署具體意見，以利與漁業署開

會討論時，能更聚焦討論意見的

可行性。 

有關菲律賓船員薪水事宜。 建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代表將

該議題帶回漁業署，以利盡快解決

問題癥結點，以利我漁船能盡快補

充船員缺口。 

 

(三)公會於 11 月 9 日北上與漁業署討論「如何提升我國圍網漁船優勢」議題，

詳細開會紀錄如附件一。 

i. 當天本會出席人員為：黃理事長一茂、莊常務監事鎮華、賴常務理事文

華、謝常務理事鎮宇、豐群水產副董事長呂淑珍、朱總幹事業麟。 

ii. 漁業署代表有：張致勝署長、林頂榮組長、邱宜賢專任委員、尤香宜科

長、林琇蘋科長。 

(四)漁業署於 11 月 23 日召開WCPFC年會行前會，有關圍網漁船部分開會重點

摘要報告如下： 

i. 由於大目鮪資源評估健康，鮪延繩釣漁船有可能增加大目鮪配額；屆

時，為維持漁業間之平衡，有望鬆綁圍網漁船 FAD禁漁期。 

ii. 明年 1 月 1 日開始不可再施放綁有網目的集魚器，然而會有一段緩衝

期，可供漁船作業時回收今年投放在海上的集魚器。年會期間會再進一

步討論。 

iii. 有關生物可分解 FAD，由於 PNA 都支持將該議題延後審視，因此可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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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緩至 2026年再議。 

iv. 有關圍網公海天數部分，雖然韓國提案改變公海天數的分配方式，也得

到我方支持，然而這將大幅削減島國公海天數，恐無法通過。 

v. 有關電子觀察員(EM)部分，由於該技術仍尚未純熟，且影像紀錄後還需

人力判讀，曠日廢時，漁業署目前立場支持先發展最低標準，將 CCTV

納入到 EM的定義中，明年 4、5 月還會舉辦線上會議繼續討論進展。 

vi. 明年年初美方將會派員來台審視我漁船強迫勞動是否有改善的議題。署

長表示目前仍有部分漁船漁工有薪資未收到的問題，請各會員確實掌握

漁工薪資是否有任何狀況，以免影響明年美方來台考察結果。 

(五)吐瓦魯雙邊協商結果： 

i. 查吐瓦魯與本會於 8 月時曾在澳洲布里斯本討論 2024 年雙邊入漁事

宜，然當時吐瓦魯開價作業天數 US$11,000，當時在布里斯本只有簽屬

會議紀錄，雙方同意 WCPFC年會時再議。 

ii. 經長時間周旋，吐瓦魯終於同意將天數價格維持今年水準每天

US$10,000，可望在年會時當面簽屬。 

iii. 觀察員費用原 US$3,000 調漲為 US$3,500。 

(六)吉里巴斯協商結果： 

i. 吉里巴斯同意本會購買 1,500 天維持今年天數價格。 

ii. 2024年公會如還有加購天數需求，同意加購前 500 天可以原價加購。 

iii. 吉里巴斯將會開始收今年 1-10 月分區計價費用，總天數明細如下： 

Agreement Company 
Day 

GL PX LN 

ABS TTPSA 911.67 403.11 359.00 

 

iv. 本會已要求吉里巴斯提供各船詳細天數，以供各船隻比對作業天數是否

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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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吉里巴斯分區計價價格為 GL US$1,000/日; PX US$1,000/日; LN US$0。 

(七)本會截至本年度 11 月 10 日之財務狀況報告（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），詳如

附件二。 

八、討論提案：  

案由一：成高有限公司及宜展企業行（NIIGAIA 原動機）申請加入贊助會員，

初步審核經核符合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(一)成高有限公司設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二路 3號，負責人吳成德，資

本額 1000 萬元正，高雄市政府核發公司統一編號 86462297 號執照

有案。 

        (二)宜展企業行（NIIGAIA 原動機）設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54號 6

樓之 2，負責人歐整陽，資本額 1000萬元正，高雄市政府核發公司

統一編號 57954006號執照有案。 

    以上 2家公司入會，初審符合規定，擬准入會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巴紐(PNG)2024年履約保證金事宜，請研議。 

說 明：(一)依本會與巴紐(PNG)漁業局訂立之入漁合作協定，需開立履約保證

函美金貳拾伍萬元整，茲同意本會提供定存美金貳拾伍萬元整做為

擔保，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開立履約保證函予巴紐(PNG)。 

    (二)請研議相關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九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有關本會代墊大慶 666 號漁船之費用，建請向漁業署申請補助款，請研

議。 



 

 7 

說明：(一)本會原會員寰宇漁業公司於 2023 年已停止營運，其所屬大慶 666 號

漁船船上船員多達半年未領到薪水，本會在今年一月取得該公司授

權委託代為出售公海天數作為支付該公司之船員薪資。 

   (二)但該公司公海售出之金額不足以支付船員薪資，雖然該公司積欠薪資

為本身營運問題，但因台灣過去一年來被美國提報為強迫勞動國家，

所以漁業署一直致力於改善我國人權形象，以避免造成我國漁獲無法

銷往國際。希望藉由本會協助代墊大慶 666 號船員薪資之事，有助於

維持台灣在國際及 NGO 的漁業人權形象。 

   (三)代墊之費用（包括船員薪資、住宿費、機票款、簽證費）合計為美金

93,000 元（約新台幣 288 萬）。 

   (四)因本會近年來所屬漁船有停止營運或輸出島國或其他經營方式，導致

本會之會費收入大量減少，本會經濟來源係靠會員收入，為維持本會

會務推展順利，建請向漁業署申請本會代墊大慶 666 號漁船之補助

款，以彌補本會資金缺口。 

決 議：建請漁業署代表將此議題帶回漁業署，研擬本會該如何申請補助款。 

 

十、散會：下午 4時 40分。 


